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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113年社造學院

高階社造人才培力課程報名簡章

為推動高階社造人才之培育，形成互動、討論、參與式及實作的共學模式，

建構系統性學習體系以及深化在地自主學習機制，文化部辦理「113年社造學

院高階人才培力課程」，說明如下。

一、課程目標：

本課程以高階社造人才之培育為主，結合願景規劃、區域議題研擬與行動

實踐等課程，目標為培養具有社造素養、論述能力、思辨能力與多元跨域能力

的高階社造人才。同時結合區域特色議題，協助建構區域型高階社造人才資源

庫，成為社區營造的宣講者、實踐者與陪伴者。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文化部

（二）承辦單位：文化部推動社區營造專案輔導中心（台灣社區營造學會）

（三）協辦單位：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國立臺南生活

美學館、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各縣市政府文化局（處）等。

三、參與對象：

辦理本課程之目的為「高階社造人才之培力」，參與對象應符合進階社造

人才能力與資格（請參考附件三），例如有社區營造或地方創生的實際推動經

驗者、曾參與文化部社造相關補助計畫之提案者等。

若報名人數超過預期，則以目前參加 113年-114年文化部社造相關計畫執

行者作為優先考量。

四、報名方式：

（一）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113年 5月 30日下午5點。

（二）社造學院上課地點分為北區、中區、南區及東區，每區課程內容根據學

員需求和地方議題而有所不同，預計每區招募 15-30名學員（視分區範

圍適度調整）。本課程原則上以實體課程為主，可視情況調整；報名者

視業務範圍、培力需求或交通等情形安排課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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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為推薦報名、自薦報名兩種方式。「推薦報名」以生活美學館、縣市

政府為單位，每單位至多可推薦 3名，「推薦報名」請填寫附件一；

「自薦報名」請填寫附件二。填寫完成後請寄至sce@cesroc.tw。

（四）邀請專家學者組成遴選小組進行遴選，預計於 6月底前在台灣社區通粉

絲專頁（https://reurl.cc/mM310j）公布錄取名單，且以電子郵件寄

送錄取通知。

（五）如有疑義或諮詢事項，請洽社造專輔中心：

      聯絡窗口 1：歐小姐，信箱 ou@cesroc.tw，電話 02-2393-0629分機 21

      聯絡窗口2：陳小姐，信箱 sce@cesroc.tw，電話 0905-351561

五、課程架構：

（一）課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願景課程」，至少 6小時；第二階段

為「議題課程」，至少 24小時；第三階段為「行動實踐」。學員須完

成三階段課程至少 30小時方得結業。

（二）凡完成社造學院課程者可取得課程認證，並收錄於文化部相關人才庫。

（三）第二階段議題課程和第三階段行動實踐之詳細規劃，將視第一階段願景

課程之分區議題和學員需求而定。

（四）本次課程預計於 113年 9月至 114年 1月於北、中、南、東四個學院擇

週末辦理。

階段 課程名稱 時數 時間

一 願景課程 至少6小時
113年 8月－9月

擇週末辦理

二

議題課程：

公共治理

多元平權

世代前進

社會共創

至少24小時
113年 10月－114年 1月

擇週末辦理

三 行動實踐

備註：上課日期由各區學院導師及學員共同協商而定；最遲於開課前一週，學員

會收到「行前通知」，若無法參與請提前告知。



3

（五）實體課程授課地點：

區域 授課地點 地址

北區社造學院 台北市北區社區培力基地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 163之 1

號9樓

中區社造學院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 18號

南區社造學院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台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 34號

東區社造學院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台東縣台東市大同路254號

（六）課程大綱：

本課程以3.0高階人才之培力為主，課程資訊說明如下：

1.0 初階人才 2.0 進階人才 3.0 高階人才

培力

單位

社造中心、社區發

展協會等

生活美學館及縣市政府等

＊本次推薦對象

文化部等中央有關部會

＊本案培力目標

課程資訊說明

願

景

課

程

• 何為社區營造？

• 公民素養

• 多元文化教育

• 地方議題

• 社區主體性

• 社造資本與網絡

• 社造策略與行動

• 公民社會與民主

• 地方知識學

• 社造願景與目標

• 社區特色與資源

• 計畫提案與行動

• 社區設計與行動

• 公共參與及動員

• 組織建構與經營

議

題

課

世

代

前

如世代前進議題解

構等課程。

如代間學習、新世代社造

素養、跨世代文化認同等

課程。

如青年賦權與公共參與、

青年創業與地方創生、新

媒體與社群行銷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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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進

多

元

平

權

如多元平權議題解

構等課程。

如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文化保存與文化資產、性

別與文化研究、新住民文

化研究課程等課程

如、性別與政策研究、地

方知識學、族群關係與跨

文化研究、地方行動設計

等課程。

公

共

治

理

如公共治理議題解

構等課程。

如公民參與機制、公私部

門協力等課程。

如民意與公民行動、參與

式民主、社區與環境治

理、地方經濟經營、城鄉

治理、第三部門與社區發

展等課程。

社

會

共

創

如社會共創議題解

構等課程。

如社會設計與社區營造、

社會企業與社會責任、社

區產業與文化特色等課

程。

如社群經營、全球議題與

行動、跨域整合、文化調

查與保存、數位技術等課

程。

六、注意事項：

（一）本課程全程免費，請學員珍惜資源，若臨時無法參與，最遲請於開課前

五日來信告知，若無故缺課超過 2次，將取消資格。

（二）每次課程結束時應配合填寫滿意度調查問卷。

（三）社造學院課程規劃與地方議題特性有關，故不開放跨區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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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自薦報名表

姓    名

現    職 職    務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選擇上課地點

（單選）
£北區社造學院  £中區社造學院  £南區社造學院  £東區社造學院

曾參與社造相關

經歷（計畫、行

動、擔任之職務

等，表格不足請

自行延伸）

附件

£佐證錄音、影帶、光碟等       卷（片）（請附說明）
£著作        冊（請附說明）
£照片        張（請附說明）
£其他佐證資料，請排序並說明：

簽名

 請報名者詳填表單及檢附相關資料，以利遴選小組之評估。

 曾參與之社造經歷可參考以下說明，如：1.社造講師（社造相關課程之講師）； 2.社

區導覽人員（社造營造相關場域擔任文化相關主題導覽）；3.環境教育人員（獲環境教

育人員認證之環境教育工作人員）；4.社造員（縣市或文化部開設社區營造員相關培訓

並獲得認證，執行社區營造計畫之人員）；5.其他社造員（其他部會認證之社區營造員

相關培訓認證）；6.社造經理人（曾任職縣市或公所社造中心、培力團隊或類似功能之

社造組織）；7.社造工作者（曾連續執行政府或民間社造提案計畫）；8.社區規劃師

（完成地方政府開設之社區規劃師培訓並取得認證）；9.社區文史工作者（曾參與政府

或民間社區相關文史調查計畫或撰寫相關文史文章）；10.社區場域經營者（曾執行縣

市或公所社造點計畫、或推動文化體驗或小旅行計畫、或在社區內經營社區特色產品展

售等）；11.社造組織行政人員（任職之組織曾經推動社區營造相關計畫，並擔任專職

行政人員）；12.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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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階段社造人才能力評估表

階段 類別 具體能力描述

初階

人才

價值

意識

01能描述社區營造的基本理念

02能描述社區營造的社會影響與價值

知識

認知

01能列舉社區營造的議題有哪些

02能說明自己的社區中有哪些事務需要改善

實務

技巧

01參加社區公共議題之相關活動

02加入社區組織並配合組織行動

03了解議題目標，可以進行初步的規劃

進階

人才

價值

意識

01能說明推動社區營造的執行概況與核心價值

02能說明當前政府及民間的相關政策與資源

知識

認知

01能解釋各項社造工作與社區公共議題的關係

02能說明自己社區的問題與特性

實務

技巧

01設計規劃活動以推動社區公共議題

02具備任務分工的能力，能帶領社區組織行動

03能創造企劃機制，理解社區問題並擬定行動計畫

高階

人才

價值

意識

01能說明社造的問題與發展面向

02能評估實際工作與社造內涵、社區需求是否切合

知識

認知

01能指出如何運用各部會與民間組織的社造相關資源

02能指出如何建置解決社區議題的操作步驟與方法

03能提出如何就自己社區特性發展社造工作的策略

04能提出如何發展相關資源合作、議題整合與經驗交流

實務

技巧

01具有引導技能，可促成社區居民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與行動

02具有引導技能，可促成社區發展公共議題及解決問題的操作策略

03能研擬擴大社區參與公共議題的策略

04可進行跨社區組織、跨領域的資源整合工作

05能進行社區行動及議題推動檢討與修正，並進行整合與願景規劃

參考資料：整理自鄭晃二（2006）鄉村營造人才人力自評手冊。


